
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 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
承辦人：葉曉文
電話：02-7736-6161
電子信箱：weny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年11月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綜(五)字第11001506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函文影本

主旨：為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之緊急避難疏散並兼顧防疫措
施，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修訂COVID-19社區防疫相關處分
書與防疫指引，請查照轉知。

說明：
一、依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110年11月1日疾管防字第

1100200936號函副本(附件)辦理。
二、為降低COVID-19社區傳播風險，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前已

規範快篩陽性者、確定病例之密切接觸者及自國外入境者等
對象，於隔離或檢疫期間應留在家中(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炎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、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)，禁止外
出。倘隔離或檢疫期間擅自外出或其他違規情節，行為人除
強制安置亦不得領取防疫補償外，並依規定裁罰。

三、惟考量隔離或檢疫期間遇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，為
避免前開對象之生命、身體之緊急危難而出於不得已之行
為離開隔離或檢疫處所之適當行為，不予處罰，其法律免
責已於行政罰法第13條明文規範。爰此，該署已修訂「嚴重
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(個別)隔離通知書」、
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指定處所(居家)隔離通知書」、
「非居家檢疫者照顧居家檢疫者應配合防疫措施通知
書」、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通知書及提審權利
告知(居家隔離/檢疫期間未遵守相關規範應強制安置者
版)」、「確診個案注意事項」、「接觸者注意事項」及
「COVID-19因應指引：防疫旅宿設置及管理」，並置於該署
全球資訊網(https://cdc.gov.tw)「COVID-19防疫專區」項
下，請逕行瀏覽參考運用。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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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為兼顧社區防疫安全及避免增加傳播風險，請向前開對象加
強宣導，遇緊急避難疏散時，撤離時應正確佩戴口罩，並儘
速聯繫所在地方政府或1922。

正本：各公私立大專校院、本部各單位、部屬機關(構)及國家運動訓練中心
副本：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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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150699 收文日期:110/11/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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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函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
聯絡人：
聯絡電話：
電子信箱：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日
發文字號：疾管防字第11002009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之緊急避難疏散並兼顧防疫措

施，本署已修訂COVID-19社區防疫相關處分書與防疫指

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110年8月3日「研商COVID-19防

疫期間各類災害避難逃生原則相關事宜」會議決議事項辦

理。

二、為降低COVID-19社區傳播風險，前已規範快篩陽性者、確

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及自國外入境者等對象，於隔離或檢

疫期間應留在家中(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

揮中心、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)，禁止外出。倘隔離或檢疫

期間擅自外出或其他違規情節，行為人除強制安置亦不得

領取防疫補償外，並依規定裁罰。

三、惟考量隔離或檢疫期間遇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，為

避免前開對象之生命、身體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

為離開隔離或檢疫處所之適當行為，不予處罰，其法律免

責已於行政罰法第13條明文規範。爰此，本署已修訂「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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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(個別)隔離通知書」、

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指定處所(居家)隔離通知書」、

「非居家檢疫者照顧居家檢疫者應配合防疫措施通知

書」、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通知書及提審權利

告知(居家隔離/檢疫期間未遵守相關規範應強制安置者

版)」、「確診個案注意事項」、「接觸者注意事項」及

「COVID-19因應指引：防疫旅宿設置及管理」，並置於本

署全球資訊網(https://cdc.gov.tw)「COVID-19防疫專

區」項下，請逕行瀏覽參考運用。

四、此外，為兼顧社區防疫安全及避免增加傳播風險，遇緊急

避難疏散時，請貴府加強衛教前開對象撤離時應正確佩戴

口罩，並儘速聯繫所在地方政府或1922。

正本：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交通部
副本：內政部民政司、教育部、交通部觀光局

29


